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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防 安 全 评 估 报 告

被评估单位名称：

评估机构名称（公章）：

评估人员：

评估日期：

龙岩市公安消防支队监制

（一式三份，一份交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一份被评估单位存，一份评估机构存）

××单位消防安全评估报告

一、单位概况及消防安全基本情况（可根据单位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单位于××市××路××号，属于××类型（①高层公共建筑 ②地下建筑 ③人员密集场所 ④易燃易爆场所 ⑤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单位于××年××月××日消防设计审核合格，××年××月××日通过消防验收。总建筑面积××平方米，地上××层，地下×层，建筑高度××米，地下层为××，×层至×层为××。主要消防设施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机械防排烟系统、火灾应急照明系统、消火栓系统等。

二、评估要求

运用科学的评估方法，对××单位（××建筑或场所）消防行政许可、消防安全制度等文件进行书面审查，对场所消防安全状况进行现场检查，对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及运行机制进行全面分析。通过评估，发现消防安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对策、措施和建议。

三、评估依据

本次评估的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福建省消防条例》、《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61号）、《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第120号）、《福建省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四、评估组人员组成

组  长：

×××  单位、职务/职称

成员

×××  单位、职务/职称

×××  单位、职务/职称

五、评估内容

评估组通过全面、系统的检查、测试、评估，认为××单位通过了消防设计审核和验收并按照国家消防技术规范设置了××系统、××系统、………等。经评估，该单位消防安全方面应达标××项，合格××项，有缺项××项，不符合××项。

六、存在问题

（一）消防安全合法性情况。主要问题为：

1、……

2、……

（二）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情况。主要问题为：

1、……

2、……

（三）…………情况。

七、评估结论

经综合评定，该单位（××建筑或场所）消防安全评估结论为“好”（“一般”、“差”）。

八、消防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

（一）消防安全合法性方面

……

（二）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方面

……

（三）…………方面

……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名）：

评估机构技术负责人（签名）：

评估机构过程控制负责人（签名）：

评估机构报告编制人（签名）：

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评估表

（总分100分）

	评估项目
	序号
	 评估内容 
	评估标准（以下均为扣完本项分值为止）
	得分
	扣分说明

	建筑物和公众聚集场所消防手续合法性情况（3分）


	1
	建筑和公众聚集场所消防手续合法性情况。（3分）.
	1998年9月1日后未依法办理消防审核、验收和公众聚集场所开业前检查等消防行政许可或备案手续的，直接判定为差，且此项不得分。
	
	

	制定并落实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情况（13分）


	2
	单位建立逐级岗位消防安全职责情况。（2分）
	未建立逐级岗位消防安全职责的，扣2分。
	
	

	
	3
	单位根据实际，制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防火巡查检查、安全疏散设施管理、消防（控制室）值班、消防设施器材维护管理、火灾隐患整改、用火用电安全管理、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和场所防火防爆、专职和义务消防队的组织管理、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燃气和电气设备的检查和管理、消防安全工作考评和奖惩、消防安全例会等消防安全制度。（4分）
	未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制定消防安全制度的，每缺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4
	单位制定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情况。（2分）
	未建立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的，每项扣1分，内容不符合单位实际的各扣0.5分。
	
	

	
	5
	消防安全“户籍化”管理档案建立情况（2分）
	档案未建立的扣2分，档案不全的扣0.5分，档案信息未及时更新的扣0.5分，档案信息未及时录入互联网消防公众服务平台的扣0.5分。
	
	

	
	6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及定期演练情况（3分）
	未制定预案的扣2分；每季度未开展全员演练的，每次扣1分
	
	

	依法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专（兼）职消防管理员、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情况和持证上岗情况，组织开展防火检查、防火巡查以及火灾隐患整改情况（12分）


	7
	依法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专（兼）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设有自动消防设施的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和持证上岗情况。（3分）
	未明确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专（兼）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设有自动消防设施的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的直接判定为差，此项不得分。未明确单位负责人作为消防安全管理人，扣1分。消防安全管理人、防火检查人员、自动消防设施值班操作人员，未经培训合格上岗或取得相应岗位职业资格证书的，每人扣1分。
	
	

	
	8
	.单位组织防火检查情况。（3分）
	每半月未开展内部防火检查，每少一次扣1分；防火检查记录不全的，每次扣0.5分。
	
	

	
	9
	单位组织日常防火巡查情况。（3分）
	未按照要求开展防火巡查的，每次扣1分；防火巡查记录不全的，每次扣0.5分。未采用电子巡更设备开展巡查的，扣2分。
	
	

	
	10
	单位火灾隐患整改情况。（3分）
	对能够当场改正的火灾隐患未及时督促整改的，扣1分。对不能当场改正的火灾隐患，未逐级报告、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资金、采取防范措施的，扣1分。未及时完成整改的，扣,1分。
	
	

	员工消防安全培训和“一懂三会”知识掌握情况，消防安全宣传情况（6分）


	11
	每年定期组织职工进行消防培训，以及对职工进行岗前消防安全培训情况。（3分）
	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消防安全培训的，每少一次扣1分。未组织新进、转岗员工消防安全培训的，每人次扣1分。
	
	

	
	12
	.职工懂得基本消防常识，会查改本岗位火灾隐患和扑救初起火灾、会疏散逃生情况。（2分）
	抽查员工岗位消防知识掌握情况，职工不掌握基本消防常识，不会查改本岗位火灾隐患的，不会扑救初起火灾，不会疏散逃生的直接判定为差，每人扣1分。
	
	

	
	13
	定期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情况。（1分）
	公众聚集场所未向公众宣传消防安全常识的，此项不得分；学校、幼儿园未对学生和幼儿园进行消防安全常识教育的，此项不得分。
	
	

	消防设施、器材

和消防安全标志设置配置以及完好有效情况（12分）


	14
	按照国家、地方、行业标准设置消防设施器材情况。（4分）
	未按规定设置自动消防系统的，直接判定为差，此项不得分。未按规定设置其他消防设备设施的，每项扣2分。
	
	

	
	15
	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情况。（4分）
	建筑消防设施严重损坏，不再具备防灭火功能的，直接判定为差，此项不得分。消防设施器材不能正常运行的，每项扣2分，消防设施器材擅自挪用、关闭的，每项扣2分。
	
	

	
	16
	自动消防设施定期检测、维护保养情况。（4分）
	每周未对自动消防设施运行情况进行巡检的，每次扣1分。未委托依法设立的维修保养机构的，扣2分。消防设施检测机构每月未进行一次维修保养的，扣1分。消防设施检测机构每年未进行一次全面功能检测的，扣2分。对巡检、检测发现的隐患，未及时整改到位的，每处扣2分。
	
	

	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及其线路、管路的敷设、维护保养情况（3分）


	17
	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及其线路、管路的敷设、维护保养、检测情况。（3分）
	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及其线路、管路的敷设不符合规定，每处扣2分。未定期对电气设备、线路和燃气用具、管路进行维护保养、安全性能检查、检测的，扣1分。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保持畅通情况，防火分区、防火间距、防烟分区、避难层（间）及消防车登高作业区域保持有效情况（14分）


	18
	建筑防火间距、消防车通道、消防车登高作业区域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及保持情况。（4分）
	建筑防火间距、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作业区域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每处扣2分。占用防火间距的、消防车通道、消防车作业区域的每处扣1分，消防车道未保持畅通的每处扣1分。
	
	

	
	19
	疏散楼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及畅通情况。（4分）
	建筑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设置形式错误、数量不足或者严重堵塞，已不具备安全疏散条件的，直接判定为差，此项不得分。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未保持畅通的每处扣1分。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门损坏的每处扣1分。人员密集场所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扣3分。
	
	

	
	20
	建筑室内防火分区、防烟分区设施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及保持情况。（4分）
	擅自改变防火分区、防烟分区的，扣2分；防火门、防火卷帘等防火分隔设施、挡烟垂壁等防烟设施损坏的，每处扣1分。
	
	

	
	21
	避难层（间）的设置和管理符合消防技术标准。（2分）
	未按要求设置避难层（间）的，扣2分。设置和管理不符合规定的，每处扣1分。
	
	

	室内外装修情况，建筑外保温材料使用情况，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情况（8分）


	22
	室内外装修装饰材料符合消防技术标准情况。（3分）
	公众聚集场所违反消防技术标准，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可能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此项不得分，直接判定为差。

其它场所建筑各部位的装修装饰材料采用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每处扣1分。
	
	

	
	23


	建筑外保温材料使用情况。（2分）
	建筑外保温材料使用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此项不得分。
	
	

	
	24
	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情况。（3分）
	人员密集场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使用、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的，此项不得分，直接判定为差。其它场所生产、使用、储存、销售、运输或者销毁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每处扣1分。
	
	

	依法建立专（兼）职消防队及配备装备器材情况，扑救火灾能力情况（5分）


	25
	依法建立专职消防队情况。（5分）
	未依法建立专职消防队的，直接判定为差，此项不得分。

专职消防队装备器材不达标的，扣2分。未定期开展训练的，扣2分。灭火救援发挥作用不明显，此项不得分。
	
	

	
	
	依法建立志愿消防队情况。（5分）
	未依法建立志愿消防队的，直接判定为差，此项不得分。

志愿消防队未配备适当的装备器材的，扣2分。单位未为志愿消防员参加灭火和应急疏散提供便利条件、安全保障和适当补贴的，扣2分。未开展训练的，扣2分。
	
	

	受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行政处罚和消防安全不良行为公布情况，对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9分）


	26
	受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情况。（3分）
	受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的，每次扣1分。
	
	

	
	27
	消防安全不良行为公布情况。（3分）


	消防安全不良行为被公布的，每次扣1分。
	
	

	
	28
	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3分）
	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未及时整改完成的，每处扣1分。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改正后，同一违法行为反复出现的，直接判定为差，此项不得分。
	
	

	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专（兼）职消防管理员确定、变更，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定期检查评估，消防设施维护保养落并定期向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报告备案情况（6分）


	29
	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专职人员确定、变更向当地消防部门报告备案情况。（2分）
	未定期报告备案的，每次扣2分。
	
	

	
	30
	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定期评估向当地消防部门报告备案情况。（2分）
	未定期报告备案的，每次扣2分。
	
	

	
	31
	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定期向当地消防部门报告备案情况。（2分）
	未定期报告备案的，每次扣2分。
	
	

	单位结合实际加强人防、物防、技防等火灾防范措施情况（5分）


	32
	结合单位实际，按照省政府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定，加强人防、物防、技防等火灾防范措施情况。（5分）
	未按照《福建省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三章“消防安全条件”的要求，加强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的，每处扣1分。
	
	

	单位年内发生火灾情况（4分）


	33
	年内火灾发生情况。（4分）
	一年内发生一次较大以上（含）火灾或两次（含）一般火灾的，直接判定为差，且此项不得分。发生一起一般火灾，扣2分。
	
	

	其它需要评估的内容（≦20分）
	34
	
	
	
	

	实际得分
	
	折算后得分

（百分制）
	
	评估结论
	

	备注
	1、火灾高危单位和接受委托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可以根据单位实际，在第34项自行增加评估内容，并自行赋分。自行赋分总分不得超过20分。

2、总分为100分，单位等分90分及以上为好，80分～89分为一般，79分以下评为差。自行增加项目的，按赋分合计后折算。

3、评估采用现场检查、设备测试、资料查阅、网络查询、人员询问等方式进行。


标准文案

标准文案

